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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零一五年二月六日衞生事務委員會  

醫療保障計劃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要求提供的補充資料  

 

第 (a )項 ─  

 

現時市場上的團體償款住院保險並不限於僱主為僱員提供福利而持有

的保單，請回應這個關注。根據自願醫保計劃諮詢文件，團體住院保

險保單僅限於那些由僱主購買以作僱員福利的保單；而在擬議的自願

醫保計劃推行後，這些保單無須符合「最低要求」。  

 

當局的回應  

 

  就自願醫保計劃建議而言，「團體償款住院保險」指僱主為

僱員提供福利而持有的保單，即保單持有人和受該團體保單保障的人

士之間存在著僱主和僱員的關係。正如自願醫保計劃諮詢文件提及，

我們建議將團體償款住院保險免受「最低要求」規管，因為保單的受

益人是僱員（在某些情況下包括他╱她的家屬）而非僱主，儘管投購

保單的費用由僱主承擔。如果沒有豁免，有些僱主可能須支付額外的

保費，以投購符合自願醫保計劃規定、提供更佳保障的產品。有些僱

主可能會因受預算所限而選擇終止購買保險，損害僱員的利益。  

 

2 .   我們明白，市場上某些類型的醫療保險保單，是由某一協會

或 團 體持 有或 作出 安 排的 ，旨 在為 該 協會 或團 體的 個 別成 員提 供保

障。只要這些保單屬於償款住院保險性質並以個人為基礎（例如該協

會或團體只是充當安排者的角色，以便取得集體折扣），它們便會被

視為個人保單而受「最低要求」規管。據我們理解，以團體為基礎並

以某一團體或協會為團體保單持有人而批出的保單，應該並不常見。

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除非保單持有人和受保人之間存在著僱主

與僱員的關係，否則這些保單不應免受「最低要求」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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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b )項 ─  

 

提供精算分析，說明如果僱主提供的團體償款住院保險須受「最低要

求」規管，對保費的估計影響為何。  

 

當局的回應  

 

3 .   雖然償 款住院保險 產品 的團體 市場與個 人市場在很多方面

有類似特徵，但在市場結構和慣例方面則有顯著不同。在進行精算分

析以估計如果團體市場須受「最低要求」規管而對團體保費帶來的影

響時，必須適當地考慮這些不同之處。整體而言，團體市場的非索償

比率較低，而受保人口當中較年輕人士（處於工作年齡）的比例也較

個人市場為高。具體而言，團體市場與個人市場在市場結構和慣例上

的不同之處，會令兩者的精算分析定價因素有所不同，而即使某些定

價因素在團體和個人市場均適用，其影響程度也會有差異。  

 

4 .   有一些定價因素只適用於個人市場，對團體市場而言則無關

重要或其影響並不顯著。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為投保前已有病症提供保

障。在為個人償款住院保險保單持有人建議的轉移安排下，轉移的人

士 可 在轉 移至 自願 醫 保計 劃保 單時 ， 選擇 保留 他們 的 個別 不承 保項

目，而無須接受承保機構重新核保。他們也可選擇接受承保機構重新

核保，從而剔除這些個別不承保項目。前者的情況不會牽涉額外索償

成本，因此不會影響標準保費。但在後者的情況下，將會牽涉額外的

索償成本。如承保機構決定不向個別轉移人士收取附加保費，而是提

高整體保費水平以抵銷額外的索償成本，則標準保費將會上升。換言

之，在這情況下，額外的索償成本將會以提高標準保費的方式由所有

受保人分擔。不過，在團體市場，這個因素對定價無關重要，因為投

保前已有病症通常已在團體償款住院保險的保障範圍內。  

 

5 .   一些定價因素在團體市場和個人市場均適用，但在團體市場

的影響較在個人市場為低。承保化療╱放射性治療和先進診斷成像檢

測這兩項保障，在個人市場的精算定價中被假定為全新的項目，儘管

現 時 一 些 個 人 償 款 住 院 保 險 產 品 已 有 提 供 這 類 項 目 (但 保 障 限 額 不

高 )。在團體市場，承保化療╱放射性治療和先進診斷成像檢測的產品

相對較常見。因此，把這兩個保障項目納入「最低要求」，對團體市

場保費上升的影響會相對較小。此外，在自願醫保計劃下，「標準計

劃」將承保以非住院和套餐收費方式提供的內窺鏡檢查，這將有助控

制成本和保費。同樣地，在團體市場，這項因素對保費的影響也會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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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市場為小。這是因為許多團體償款住院保險產品現已承保以非

住院方式提供內窺鏡檢查。因此，這項因素導致的保費下降程度會較

在個人市場為低。  

 

6 .   除此以外，有一個定價因素只適用於團體市場，即為團體償

款住院保險建議的「轉換選項」。根據自願醫保計劃目前的建議，承

保機構向僱主提供團體償款住院保險產品時，須向僱主提供「轉換選

項」。僱主可決定是否投購附有「轉換選項」的團體保單。如僱主決

定投購附有「轉換選項」的團體保單，則受該等團體保單保障的僱員，

可在退休或離職時使用「轉換選項」，便可在無須接受重新核保的情

況下，以團體保單同一的核保級別轉移至自願醫保計劃的個人「標準

計劃」，條件是有關僱員必須在緊接轉移至自願醫保計劃個人「標準

計劃」之前已受僱滿一年。由於行使「轉換選項」的員工將不會被承

保機構重新核保，由此承保機構可能會提高團體保費，以支付所涉及

的費用。儘管如此，這項因素對每年團體保費上升的影響很可能是輕

微的，因為正常而言，每年符合資格使用「轉換選項」的僱員並不多。

而且，在符合資格的僱員當中，可能很多不會選擇使用「轉換選項」，

因為他們可能在離開目前的職位後，已從另一個僱主獲得保險保障，

或者不願意購買個人「標準計劃」。  

 

 

食物及衞生局  

二零一五年三月  

 




